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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政府部門及機構代表出席監察葵青區骨灰龕設

施工作小組第四次會議。工作小組一致通過許祺祥議員、梁錦威議員、

吳劍昇議員、鄧瑞華議員及徐曉杰議員的請假申請。  

 

2.  秘書表示，早前葵青區議會已通過有關工作小組會議錄音上載至

區議會網頁的安排。秘書處會由是次會議開始將會議錄音上載。  

 

討論事項  

 

有關規劃申請編號 Y/KC/3，Y/KC/5 及 Y/KC/6 的進展  

(由李志強議員提出 )  

(監察葵青區骨灰龕設施文件第 6 及 6a/2014 號 )  

 

3 .  主席邀請規劃署代表簡介有關規劃申請的進展。  

 

4 .  洪鳳玲女士簡介文件第 6a/2014 號，並補充如下：  

 

(i)  由於規劃署於會前剛收到由申請人提交的經修訂後的交通評估報

告，並要進行為期三星期的公眾諮詢，故永基路項目會於明年三月

十三日或之前才會被城規會考慮。  

 

(ii)  由於永健路項目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並沒有包括附近地區正籌備的

公營骨灰龕數目及已獲批的私營骨灰龕數目，政府有關部門對此表

示質疑。  

 

5. 潘小屏議員認為，永基路項目原先目標設立三萬八千個龕位，卻

只容許公眾在春秋二祭時透過網絡系統拜祭，十分不設實際，並詢問不

可現場拜祭的方案有否強制性。  

 

6.  黃炳權議員認為，不可現場拜祭的方案屬買賣雙方之間的協議，

並詢問政府有否法律權力監管並確保買賣雙方遵守協議。  

 

7 .  主席詢問，有關申請項目的交通評估報告有否包括附近地區正籌

備的公營骨灰龕數目。  

 

8.  洪鳳玲女士的回應如下：  

 

(i)  據申請人提交的資料，公眾如欲購買永基路項目的龕位，須簽訂買

賣合約，合約訂明靈灰安置所在春秋二祭時將不開放予公眾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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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申請人鼓勵後人透過網上系統或預約到大樓的指定房間進行

拜祭。可是，地政署同時表示難以透過地契條款監管並確保買賣雙

方遵守上述條款。  

 

(ii)  永基路項目的交通評估報告已包括附近公營骨灰龕及永立街項目的

龕位數量，永建路項目的交通評估報告則沒有。  

 

9.  張慧晶議員認為，由於申請人可視乎實際情況改變或放寬買賣合

約中的條款，故擔心政府未能起任何監管作用。  

 

10.  黃炳權議員認為政府未能就申請人是否遵守申請書提出的條款起

任何監管作用。  

 

11.  潘小屏議員認為，如申請人未能在開售後吸引足夠客源購入龕

位，很有可能放寬買賣條款以吸引更多客源，政府難以監管。她表示雖

然支持興建骨灰龕以解決龕位不足的問題，惟政府需要加強在此方面的

規管，以防有人謀取暴利。  

 

12.  主席認為，私人合約如沒有涉及公眾利益，若買賣雙方同意，合

約條款可隨時作出修改，而政府亦沒有權力監管。  

 

13 .  黃耀聰議員查詢永立街項目的實際進度，以及城規會作最終決定

前尚餘的程序。  

 

14.  洪鳳玲女士回應，在城規會同意永立街項目的改變用途及發展密

度後，規劃署已在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把有關用地由「工業」改劃

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靈灰安置所（1）」，並向公眾展示兩個月以

收集公眾人士的申述。在刊憲期間，城規會收到有關永立街項目的申述。

其後，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城規會把收到的申述向公眾展示三個星期，

在這三星期中，城規會亦收到公眾人士就該些申述發表意見。現時，規

劃署正準備文件，把收到的申述及就申述發表意見的所有資料提交予城

規會作審議。如城規會同意永立街用地改劃為靈灰安置所，則葵涌分區

計劃大綱草圖會被遞交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如城規會認爲永

立街用地不應改劃為靈灰安置所，則該土地有可能會重劃為工業用地，

不過此修訂須再次展開為期三星期的公眾諮詢程序，然後再由城規會作

最終審議，之後才可遞交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核准。  

 

有關政府三個公營骨灰龕計劃的進展  

(由李志強議員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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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葵青區骨灰龕設施文件第 6 及 6b/2014 號 )  

 

15 .  主席邀請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代表簡介有關公營骨灰龕計劃

的進展。  

 

16.  鄭偉傑先生簡介文件第 6b/2014 號。 

 

17.  主席認為有關的研究工作太遲展開。  

 

18.  黃炳權議員的意見如下：  

 

(i)  三個公營骨灰龕計劃中進度最快的青荃路項目亦要至 2019 年才可

落成，其他兩項計劃的進度更難以令人接受。  

 

(ii)  文件顯示政府仍未為所有公營骨灰龕計劃完成環境及交通評估，相

信政府各部門亦難以準確地評估私營骨灰龕計劃的各項評估報告。  

 

19.  梁偉文議員認為，政府早已提交有關公營骨灰龕計劃的設計藍圖

予區議會並獲得支持，故對計劃的進度表示失望。  

 

20.   主席詢問青荃路項目的進度為何。  

 

21. 鄭偉傑先生表示食環署現正為青荃路項目申請改劃土地作骨灰龕

用途，預計於 2015 年第二季完成，整個項目則預計於 2019 年落成。  

 

22.  方平議員認為興建公私營骨灰龕均有迫切性，希望政府部門能加

快規劃及審批的程序，以讓公營項目盡快落成。  

 

23.  主席認為骨灰龕位不足的問題已討論多年，公私營項目在進度上

需有更多的配合以解決現時龕位數量不足的問題。  

 

24.  羅競成議員希望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加快興建骨灰龕的工作。  

 

25.  林翠玲議員認為，有關公營骨灰龕計劃早已獲得區議會支持，故

不明白進展如此緩慢的原因。她建議區議會致函食衞局以表達希望加快

興建進度的訴求。  

 

26.  黃耀聰議員認為，區議會當初已盡快處理政府就公營骨灰龕計劃

的建議，惟政府的配合仍然十分緩慢。相對而言，私營骨灰龕項目有可

能更快供應骨灰龕位，如公營骨灰龕計劃遲遲未能落實，區議會難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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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否決私營骨灰龕的申請。  

 

27.  主席表示，政府興建公營骨灰龕的進度過於緩慢，故希望秘書處

以工作小組名義發信予食衞局表達不滿。  

 

(會後註：秘書處已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就上述事宜發信予食衞局。) 

 

28.  洪鳳玲女士表示，青荃路項目已完成改劃土地用途，規劃署在刊

憲期間亦沒有收到任何申述及意見。至於餘下兩個公營項目則需要分別

由「綠化地帶」及「政府、機構或社區」改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

「靈灰安置所」用途，有關改劃程序須待食環署完成研究後才可進行。  

 

29.  主席詢問，預計於 2016 年第一季完成的研究是否同時包括餘下的

兩個公營項目。  

 

30.  鄭偉傑先生回應，餘下兩個公營項目的研究均預計在上述時間內

完成。  

 
葵青區內未獲編配的骨灰龕  

(由李志強議員提出 )  

(監察葵青區骨灰龕設施文件第 6 及 6b/2014 號 )  

 

31.   鄭偉傑先生表示，現時葵青區沒有未編配的新龕位，而在葵涌公眾

靈灰安置所則有五個空置的重用標準龕位。  

 

32.   梁偉文議員詢問，重用標準龕位的分配形式為何。  

 

33.   鄭偉傑先生回應，重用龕位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次序則以遞

交表格的時間為準。  

 

34.   梁偉文議員詢問，食環署有否一名單排列重用龕位申請人的優先次

序。  

 

35.  鄭偉傑先生回應，先到先得的形式只限於重用龕位，現時有一輪候

名單，食環署會把新的申請人依先後次序放在名單內。  

 

36.   梁偉文議員建議，食環署在編配新或重用骨灰龕位時應劃一採用先

到先得的形式。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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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鄭偉傑先生回應，他已把議員對龕位編配制度的意見向總部及局方

反映。在未來有新龕位編配時，局方會考慮多方面意見決定編配方法。  

 

38.   主席要求秘書處在給食衞局的信件中列出上述的意見。  

 

 

監察葵青區骨灰龕設施工作小組秘書處  

二零一五年一月  


